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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選舉委員會第 290次委員會議紀錄 

壹、 開會時間：105年 2月 19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10時 30分。 

貳、開會地點：本會二樓會議室。 

參、出席委員：王委員英俊、郭委員應義、周委員傑民、陳委員建榮、

阮委員慶文、陳委員淑美、余委員世銘、林委員柏鴻。 

肆、請假委員：謝代理主任委員公秉、黃委員健弘 

伍、列席人員：蕭總幹事明甲、張組長正萍、劉組長玉鳳、王主任芝

庭、盧主任韋宏、 

陸、主  席：郭委員應義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洪錦學 

柒：主席致詞： 略 

捌、報告事項： 

  一、第 289次會議議決案執行情形報告： 

案 號 一：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一組 

案  由：公告「花蓮縣花蓮市國聯里第 20屆里長出缺補選當選人

名單」，提請審議。  

執行情形：已函請花蓮市公(選務作業中心)於 105年 1月 22日公告 

當選人名單。  

檢查結果：准予備查。  

 

案 號 二：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一組 

 案  由：擬訂本會辦理「花蓮縣萬榮鄉民代表會第 20屆代表第 2

選舉區缺額補選選務工作進行程序表」草案乙份，提請

審議。  

  執行情形：已函請萬榮鄉公所等有關機關知照。 

檢查結果：准予備查。 

 

案 號 三：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一組 

案  由：本會辦理花蓮縣萬榮鄉民代表會第 20屆代表第 2選舉區

缺額補選，選舉期間及辦理選務工作重要期程，提請審

議。  

執行情形：已函請萬榮鄉公所(選務作業中心)配合辦理。 

檢查結果：准予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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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號 四：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一組 

案  由：訂定「花蓮縣萬榮鄉民代表會第 20屆代表第 2選舉區缺

額補選之選舉種類、投票日期、投票起止時間及地點、

選舉區之劃分、應選名額及競選經費最高金額等事項選

與公告」乙份，提請審議。  

執行情形：已函請萬榮鄉公所(選務作業中心) 於 105年 1月 22日

張貼公告。 

檢查結果：准予備查。 

 

案 號 五：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一組 

案  由：訂定「花蓮縣萬榮鄉民代表會第 20屆代表第 2選舉區缺

額補選候選人申請登記、領表之起止日期、時間及地點

與應具備表件、份及應繳納保證金等事項登記公告」乙

份，提請審議。  

執行情形：已函請萬榮鄉公所(選務作業中心) 於 105年 1月 24日

張貼公告。 

檢查結果：准予備查。 

 

案 號 六：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一組 

案  由：擬訂「花蓮縣萬榮鄉民代表會第 20屆代表第 2選舉區缺

額補選候選人申請登記須知」，提請審議。  

  執行情形：已函請萬榮鄉公所(選務作業中心)據以製作登記表件並

附掛網站供候選人上網下載。已函請萬榮鄉戶政事務所

及萬榮鄉公所據已辦理。 

檢查結果：准予備查。 

 

案 號 七：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一組 

案  由：擬訂「花蓮縣萬榮鄉民代表會第 20屆代表第 2選舉區缺

額補選編造選舉人名冊注意事項」乙種，提請審議。 

  執行情形：已函請萬榮鄉公所(選務作業中心) 於 105年 2月 23日

張貼公告。  

檢查結果：准予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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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號 八：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一組 

案  由：本會為辦理花蓮縣萬榮鄉民代表會第 20屆代表第 2選舉

區缺額補選選舉人名冊公告閱覽有關事項，擬訂「選舉

人名冊公開陳列閱覽」公告乙份，提請審議。  

執行情形：已函請萬榮鄉公所(選務作業中心)俟戶政所提供選舉人

人數確定統計表後再於 105年 3月 8日張貼公告。已函

請萬榮鄉公所(選務作業中心)據以辦理。 

檢查結果：准予備查。 

 

案 號 九：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一組 

案  由：本會為辦理「花蓮縣萬榮鄉民代表會第 20屆代表第 2

選舉區缺額補選選舉人人數確定統計表」公告乙份，提

請審議。  

執行情形：已函請萬榮鄉公所(選務作業中心)知照於受理候選人登

記時轉知。 

檢查結果：准予備查。 

 

案 號 十：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一組 

案  由：擬訂「花蓮縣萬榮鄉民代表會第 20屆代表第 2選舉區缺

額補選候選人姓名號次抽籤暨候選人得票數相同抽籤作

業須知」，提請審議。  

  執行情形：已函請萬榮鄉公所(選務作業中心)據以辦理。 

檢查結果：准予備查。 

 

案 號 十一：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一組 

案  由：花蓮縣萬榮鄉民代表會第 20屆代表第 2選舉區缺額補

選，公辦政見發表會擬免辦，提請審議。  

  執行情形：已函請萬榮鄉公所(選務作業中心)及相關單位依循配合

辦理並執行完成。 

檢查結果：准予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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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號 十二：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一組 

案  由：本會辦理花蓮縣萬榮鄉民代表會第 20屆代表第 2選舉區

缺額補選選舉公報編印要點，提請審議。  

  執行情形：已函請萬榮鄉公所(選務作業中心)據以辦理。 

檢查結果：准予備查。 

 

案 號 十三：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一組 

案  由：擬訂本會辦理花蓮縣萬榮鄉民代表會第 20屆代表第 2

選舉區缺額補選選舉票印製、分發、保管作業要點，提

請審議。  

  執行情形：已函請萬榮鄉公所(選務作業中心)據以遴派投開票所管

理人員。 

檢查結果：准予備查。 

 

案 號 十四：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一組 

案  由：本會辦理花蓮縣萬榮鄉民代表會第 20屆代表第 2選舉區

缺額補選選舉人名冊、選舉票包封點收保管工作計畫，

提請審議。  

  執行情形：已函請萬榮鄉公所(選務作業中心)據以辦理。 
檢查結果：准予備查。 

 

案 號 十五：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一組 

案  由：擬訂萬榮鄉民代表會第 20屆代表第 2選舉區缺額補選投

開票所管理人員配置標準草案，提請審議。  

  執行情形：已函請萬榮鄉公所(選務作業中心)據以遴派投開票所管

理人員。 

檢查結果：准予備查。 

 

案 號 十六：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一組 

案  由：擬訂本會辦理萬榮鄉民代表會第 20屆代表第 2選舉區缺

額補選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計畫草案乙種，提請審議。  

  執行情形：已函請萬榮鄉公所(選務作業中心)據以辦理。 

檢查結果：准予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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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號 十七：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四組 

案  由：本會辦理第 9屆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所設競選辦事處，

提請追認。  

  執行情形：執行完竣。 

檢查結果：准予備查。 

 

案 號 十八：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四組 

案  由：擬定「花蓮縣選舉委員會辦理花蓮縣萬榮鄉民代表會第

20屆代表第 2選舉區缺額補選監察業務執行程序表」草

案 1種，提請審議。  

  執行情形：據以執行。 

檢查結果：准予備查。 

 

案 號 十九：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四組 

案  由：本會辦理花蓮縣萬榮鄉民代表會第 20屆代表第 2選舉區

缺額補選，投開票所應置監察員名額基準，提請審議。  

  執行情形：業函送萬榮鄉公所辦理。 

檢查結果：准予備查。 

 

案 號 二十：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四組 

案  由：擬定「花蓮縣選舉委員會辦理花蓮縣萬榮鄉民代表會第

20屆代表第 2選舉區缺額補選監察業務請公所協助辦理

事項作業規定」草案 1種，提請審議。  

  執行情形：業函送萬榮鄉公所辦理並函陳中選會備查。 

檢查結果：准予備查。 

 

案 號 二一：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四組 

案  由：擬定「花蓮縣選舉委員會辦理花蓮縣萬榮鄉民代表會第

20屆代表第 2選舉區缺額補選候選人或政黨推薦投開票

所監察員抽籤作業規定」草案 1種，提請審議。  

  執行情形：業函送萬榮鄉公所辦理。 

檢查結果：准予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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臨時動議一：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四組 

案  由：本次會議討論提案共計 21案，除第 1、17案屬總統及立

法委員選舉，餘屬萬榮鄉民代表補選，有關討論提案之

編排順序可否依選舉種類歸類編排。  

  執行情形：有關提案順序之編排，本會各組長期以來循例依業務別

編排，所提建議甚具建設性，請本會同仁錄案衡酌辦理。 

檢查結果：參採辦理。 

 

二、上級來文摘錄報告：(105.1.1~105.2.18) 

來 文 單 位 摘     錄 備註欄 

 

本次會議無上級來文摘錄報告 

 

 

三、工作報告 

(一) 第 9屆立法委員選舉本縣當選人鄭天財、蕭美琴立法委員當選

證書，本會己於 105年 1月 27日由總幹事蕭明甲率隊親自至

當選人服務處致送。 

（二）105年萬榮鄉民代表會第 20屆代表第 2選舉區缺額補選，候選

人於 1月 28~30日登記完成，申請登記者有鍾文榮、高德亮、

方俊豪、張良、賴淑鶯等共 5人，經萬榮鄉公所初審及向司法

單位查證均符合積極及消極資格並送本會審定。 

（三）萬榮鄉民代表會第 20屆代表第 2選舉區缺額補選，相關選務及 

監察業務依序進行中，1月 30日候選人登記截止時本會監察小 

組林委員振利到場執行監察職務，另業於 2月 16日召開監察小 

組第 2次專案會議審議候選人政見稿等案提請委員會議審議。 

（四）中央選舉委員會於 105年 2月 2日以中選法字第 10535500271

號函交下本縣 103年第 7選舉區議員選舉候選人徐成國(中國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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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黨推薦)，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9條第 1項之罪經

判刑確定，請本會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2條第 1項規定，

應處推薦之政黨新臺幣 50萬元以上 5百萬元以下罰鍰，業經本

會監察小組委員會議討論裁罰中國國民黨，將提請下次委員會

議裁定。 

 

三、討論事項： 

案號一：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一組 

案  由：擬訂「本會辦理 105年第 14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屆立法委

員選舉選務工作檢討會實施計畫」草案一種，提請審議。  

說  明： 

      一、為考核本會辦理 105年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 屆立法

委員選舉選務工作成果，暨檢討相關鄉鎮市選務作業優

（缺）點，以作為將來改進選務工作之參考，特舉辦本次

105年第 14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屆立法委員選舉選務工作

檢討會。 

      二、檢附本會辦理 105年第 14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屆立法委員

選舉選務工作檢討會實施計畫草案乙種。 

  辦  法：提請審議通過後函請本縣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暨戶政事

務所知照。  

議 決：  

    一、各委員如有提案或建議事項，請將書面提案單送交承辦單

位。 

    二、照案通過。 

 

案號二：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一組 

案  由：花蓮縣萬榮鄉民代表會第 20屆代表(第 2選舉區)缺額補

選，萬榮鄉公所（選務作業中心）受理登記候選人 5名，

前開候選人資格經審定符合規定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  一、本縣萬榮鄉民代表會第 20屆代表(第 2選舉區)缺額補選，

候選人登記期間自 105年 1月 28日起至 105年 1月 30日止

3天，受理登記候選人名單如登記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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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二、前揭候選人積極資格經萬榮鄉公所（選務作業中心）初審均

符合規定，消極資格經送請有關查證機關查證之結果，亦均

無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26條、第 27條及第 99條第 1項

及第 100條第 1項或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，判處有期

徒刑以上之刑確定情事。 

   三、檢附上開候選人登記申請調查表及候選人消極資格查證情形

摘要表。 

 辦 法： 

     一、上揭候選人資格均符合規定，同意准予登記並請萬榮鄉公所

（選務作業中心）通知候選人於 105年 2月 24日辦理候選人   

姓名號次抽籤。  

     二、提請審議。 

 議 決：照案通過。  

 

案號三：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一組 

案  由：公告花蓮縣萬榮鄉民代表會第 20屆代表(第 2選舉區)缺額

補選投開票所計 2所，設置地點及所轄村里鄰如附件，提
請追認。  

說  明：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7 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 30 條

第 1項規定辦理。 

辦  法： 

    一、已請萬榮鄉公所（選務作業中心）有關機關知照辦理。 

    二、提請追認。  

議 決：同意追認。 
 

案號四：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四組 

案  由：本會辦理花蓮縣萬榮鄉民代表會第 20屆代表第 2選舉區缺

額補選候選人 5位提送之政見稿，提請審查。  

說  明： 

    一、依據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」第 47、55條及「各級選舉委

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」第 7條規定辦理。 

    二、候選人競選言論不得有： 

     （一）煽惑他人犯內亂罪或外患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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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（二）煽惑他人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。 

     （三）觸犯其他刑事法律規定之罪。 

    三、候選人政見內容如有違背前述規定者，應通知候選人限期

自行修改，逾期不修改或修改後仍有違背規定者，違背規

定部份不予刊登公報。 

    四、本案候選人提送之政見稿業經本會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審查

通過均無前述禁止言論情事，爰依「花蓮縣選舉委員會監

察小組會議規則」第 8條及第 9條規定，將審查結果提報

委員會。 

辦  法：提請議決後函請萬榮鄉公所編印公報。 

議 決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號五：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四組 

案  由：本會辦理花蓮縣萬榮鄉民代表會第 20屆代表第 2選舉區缺

額補選候選人所設競選辦事處，提請審查。  

說  明： 

    一、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4條規定，候選人競選辦事處

不得設於機關（構）、學校、依法設立之人民團體或經常定

為投票所、開票所之處所及其他公共場所。 

    二、本次代表出缺補選舉，候選人計 5名，截至目前為止申請

設置競選辦事處計 4處（增減陸續統計中）。業經授權公所

實地勘查後均符合設置規定。 

    三、本案經本會監察小組委員會議複審符合規定設置，爰依「花

蓮縣選舉委員會監察小組會議規則」第 8條及第 9條規定，

將審查結果提報委員會。 

  辦  法：提請議決後函請萬榮鄉公所函復候選人准予設置。  

議 決：照案通過。  

 

案號六：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四組 

案  由：本會辦理花蓮縣萬榮鄉民代表會第 20屆代表第 2選舉區缺

額補選投開票所主任監察員、監察員名冊，提請審議。  

說  明： 

    一、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9條規定，投開票所主任監察員須

為現任公教人員，由本會洽請各級政府機關及公立學校推

薦後遴派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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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二、本次選舉總計設置 2個投開票所，監察員由候選人平均推

薦，本次選舉總計 4名監察員，候選人推薦僅 2名，不足

額部分由萬榮鄉公所遴報本會並於 3月 4日前講習完畢，

未參加講習者由選務作業中心另遴員遞補。 

    三、檢附花蓮縣萬榮鄉民代表會第 20屆代表第 2選舉區缺額補

選投開票所主任監察員及監察員名冊各一份，倘有異動將

依實辦理更正。 

辦  法：審議通過後聘派。  

議 決：照案通過。  

 

四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 

五、散 會 


